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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1 年博士后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博士后招收单位，各位博士后、博士生：

根据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《关于开展 2021 年博士后国

（境）外交流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博管办〔2021〕6 号）文

件精神，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、派出项目、学术交流项

目，以及“香江学者计划”、“澳门青年学者计划”和“中德博

士后交流项目”共 6 个项目的申报工作即将开始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引进项目

“引进项目”资助在国（境）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博士（包

括中国籍和外籍）在国内博士后设站单位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，

为期 2 年。

（二）派出项目

“派出项目”资助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、应届博士毕业

生到国（境）外高水平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的优势学科领域开

展博士后研究工作。派出人员在国（境）外从事博士后研究时间

须不少于 12 个月，在国内派出单位从事博士后研究时间须不少于

6个月，在站时间累计不少于 24 个月，最长不超过 6年。全国博

士后管委会办公室资助派出项目获选人员每人 30 万元人民币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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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用于支付其在国（境）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的生活开支、

住房补助、社会保险及往返旅费等。获选人员在国内派出单位从

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的工资待遇等由派出单位按照本单位博士

后研究人员工资待遇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学术交流项目

“学术交流项目”资助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赴国（境）

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。资助经费为每人 2万

元，主要用于赴国（境）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交通费、食宿费、

会议费等。

（四）香江学者计划

“香江学者计划”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和香港学者协

会联合实施。每年选派内地博士到香港指定的大学，在港方合作

导师的指导下，以港方大学合约研究人员的身份开展博士后研究，

为期 2年。资助经费为每人 36 万元人民币和 36 万元港币，主要

用于支付获选人员在港期间的生活开支、住房补贴、保险及往返

旅费等。

（五）澳门青年学者计划

“澳门青年学者计划”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和澳门科

学技术协进会联合实施。每年选派内地博士到澳门指定的高校及

科研机构，在合作导师的指导下，在澳门优势专业领域开展博士

后研究工作，为期 2 年。资助经费为每人 3万元人民币和 36 万元

澳门元，主要用于获选人员在澳门期间的生活开支、住房补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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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险以及往返旅费等。

澳门培养单位协助提供自费的医疗服务计划，视情况提供学

校宿舍（住宿费自理）。合作导师负责所有研究工作的其他开支

（如消耗品、实验仪器、出差费用、出席国际会议经费等）。

（六）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

“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”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与德国

亥姆霍兹联合会合作实施，每年选派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青

年科研人员赴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下属的研究所 开展博士后研

究工作，为期 2 年。中方资助每人 30 万元人民币，德方按月资助

每人 1500 欧元。资助经费可用于获选人员生活津贴、健康和意外

伤害保险和差旅费用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详见《2021 年博士后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申报指南》（附件

1）。

三、项目申报流程

2021 年起，博士后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全部实行网上申报，

无需报送纸质材料。在申报截止前需要完成审核提交，为了留出

系统审核退回修改时间，请申请人需在网报结束前提交材料，具

体如下表：

（一）派出项目

申请人于 2月 1 日-4 月 1日期间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，进入

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，在“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”中选择“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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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项目”进行申报，并按提示要求填写相关申报信息、上传相关

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学术交流项目

申请人 2月 1日起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，进入中国博士后网

上办公系统，在“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”中选择“学术交流项目”

进行申报，并按提示要求填写相关申报信息、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第一批于 6月 10 日完成提交，第二批于 10 月 20 日完成提交。

（三）香江学者计划

申请人于 2021 年 2月 1日—4 月 1日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，

进入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，在“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”中选

择“香江学者计划”进行申报。申报时须查看申报岗位详情，并

按提示要求填写相关申报信息、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澳门青年学者计划

申请人于 2021 年 2月 1日—4 月 1日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，

进入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，在“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”中选

择“澳门青年学者计划”进行申报。申报时须查看申报岗位详情，

按提示要求填写相关申报信息、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五）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

申请人于2021年 3月 1日—4月 20日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，

进入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，在“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”中选

择“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”进行申报。申报时，须查看申报岗位

详情，并按提示要求填写相关申报信息、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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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时间汇总表

项目名称
网上申报

开始日期

博士后申报

截止日期

招收单位审核并提交

审核意见截止日期

设站单位审核

截止日期

国际交流计划派

出项目
2月 1日 4月 1日 4月 5日 4月 7日

国际交流计划学

术交流项目（第一

批）

2月 1日 6月 10日 6月 11 日 6月 12日

国际交流计划学

术交流项目（第二

批）

----- 10 月 20日 10月 22 日 10 月 24日

香江学者 2月 1日 4月 1日 4月 5日 4月 7日

澳门青年学者计

划
2月 1日 4月 1日 4月 5日 4月 7日

中德博士后交流

项目
3月 1日 4月 20日 4月 22 日 4月 24日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申请人应严格按照《申报时间汇总表》中“博士后申

报截止日期”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，并将申报材料的电子版发至

博士后招收单位的博士后管理人员审核。申请人提交材料应当确

保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以及和原件的一致性。若发现虚报或伪

造内容，一经查证，将取消申请人申报和获选资格。

（二）请各博士后招收单位高度重视，积极动员，做好申报

指导、审核工作，并严格按照《申报时间汇总表》中“招收单位

审核并提交审核意见截止日期”将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审核意见纸

质版（负责人签字、盖公章）提交至人事处人才办（博管办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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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申报材料审核意见含申报材料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与原

件的一致性情况以及招收单位推荐意见等。

（三）其他未尽事宜，详见《2021 年博士后国（境）外交流

项目申报指南》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《2021 年博士后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申报指南》

人 事 处

2021 年 1月 29 日

（联系人：彭老师 汪老师 联系电话：023-6848639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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